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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３ 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

省级有关单位：

《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３ 年立法工作计划》已经省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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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３ 年立法工作计划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》和《浙江

省人民政府立法工作年度计划编制和实施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现

对省政府 ２０２３ 年立法工作作如下安排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五次

党代会精神，坚持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，统筹推进重点领

域、新兴领域立法，增强立法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、时效性，以法

治引领保障创新深化、改革攻坚、开放提升，为忠实践行“八八战

略”，以“两个先行”打造“重要窗口”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

篇章贡献法治力量。

二、立法项目安排

（一）需要年内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法规项目。

１．《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（修订）》（省科技厅起草，５ 月

初审）

２．《浙江省审计条例（修订）》（省审计厅起草，５ 月初审）

３．《浙江省家政服务条例》（省商务厅起草，７ 月初审）

４．《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》（省生态环境厅起草，７ 月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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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）

５．《浙江省食品安全数字化追溯规定》（省市场监管局起草，７

月初审）

６．《浙江省就业促进条例》（省人力社保厅起草，９ 月初审）

７．《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（省自然资源厅起草，９ 月初

审）

８．《浙江省公共法律服务条例》（省司法厅起草，９ 月初审）

９．《浙江省绿色低碳转型促进条例》（省发展改革委起草，１１

月初审）

１０．《浙江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》（省委宣传部、省文化和

旅游厅起草，１１ 月初审）

（二）根据项目成熟情况，可以在年内由省政府提请省人大常

委会审议的法规预备项目。

１．《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（省委改革办、省发展改革委

起草）

２．《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条例》（省建设厅起草）

３．《浙江省机关运行保障与监督条例》（省机关事务局起草）

４．《浙江省钱江源 －百山祖国家公园管理条例》（省林业局起

草）

５．《浙江省开发区条例》（省商务厅起草）

６．《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（修订）》（省民政厅起草）

７．《浙江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〉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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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修订）》（省卫生健康委起草）

８．《浙江省促进创业投资发展条例》（省发展改革委起草）

９．《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（修订）》（省林业局起草）

１０．《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（修订）》（省自然资源厅起

草）

１１．《浙江省促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

发展条例》（省发展改革委起草）

１２．《浙江省民用航空条例》（省交通运输厅起草）

１３．《浙江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（修订）》（省农业农村厅

起草）

１４．《浙江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（省委宣传部、省文化和旅游

厅起草）

（三）需要年内制定出台的规章项目。

１．《浙江省公平竞争审查办法》（省市场监管局起草，７ 月提请

省政府审议）

２．《浙江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省水利厅起草，５ 月

提请省政府审议）

３．《浙江省社会消防组织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省消防救援总队

起草，９ 月提请省政府审议）

４．《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省建设厅起草，１１ 月

提请省政府审议）

（四）需要进一步调研、论证，待条件成熟后提出的规章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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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《浙江省平台经济促进办法》（省市场监管局起草）

２．《浙江省人工智能产业促进办法》（省司法厅、省经信厅、省

科技厅起草）

３．《浙江省地方储备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省粮食物资局起

草）

４．《浙江省城镇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建设运行维护管理办法》（省

生态环境厅起草）

５．《浙江省实施〈地质资料管理条例〉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省自然

资源厅起草）

６．《浙江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省民政厅起草）

７．《浙江省实施〈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〉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省粮食

物资局起草）

为持续推进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走向纵深，推动

“一支队伍管千岛湖”等综合行政执法相关立法。

（五）需要推动废止的规章。

１．《浙江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》

２．《浙江省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》

３．《浙江省人民政府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办法》

４．《浙江省国有资产流失查处试行办法》

５．《浙江省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》

６．《浙江省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》

７．《浙江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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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抓好贯彻执行，确保立法计划顺利实施

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立法计划的贯彻执行，加强组织领导，

明确责任分工，狠抓工作落实，坚持专班化运作、扁平化管理，明确

时间节点，在确保立法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工作进度，高质高效完成

各项工作任务。

各起草单位要遵循立法程序，严守立法权限，做好立法调研、

意见征集、专家论证等工作。送审稿涉及其他单位职责或与其他

单位关系紧密的，应当与有关单位充分协商；涉及单位职责分工、

财政支持、税收优惠政策的，应当征得机构编制、财政、税务等部门

同意。按时报送送审稿、起草说明和有关材料，为审查、审议等工

作预留合理时间。报送送审稿前，应当与省司法厅做好沟通，如实

说明征求意见、协调分歧等情况；未经沟通直接报送送审稿的，省

司法厅可以向省政府提出不予启动立法审查工作的建议。

省司法厅要加强与起草单位的沟通，及时跟踪了解立法计划

执行情况。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，妥善处理分歧，努力达成共

识。对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，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

倾向性意见，及时报请省政府决定。加强与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

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沟通联系，主动听取意见建议。加强政府立

法宣传，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立法，把立法过程变为法治宣传过

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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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、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印发


